
商管學院菁英培育學分學程規劃書 

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14 日院務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 108 年 06 月 19 日 教務會議通過 

一、 學程名稱：商管學院菁英培育學分學程規劃書(以下簡稱本學分學程) 

二、 職涯類型：本學程旨在培育商管跨領域管理人才。 

三、 設置宗旨：本學分學程的設置目的在藉由系列跨領域實作課程，培養學生

具備商管跨領域職能，成為未來公司的儲備幹部。 

四、 整合資源說明： 

1.開課單位：行銷系、工管系、資管系、財金系、企管系。 

2.適用學生：本課程規畫適用於本校商管學院107學年度之後(含)入學學生。  

五、 學程修習規定(應修學分總數、必選修課程及學分規則、課程地圖等) 

1. 學程應修習至少十八學分且及格(含 3 學分校外實習，若校外實習超過 3
學則僅認列 3 學分)，同時，至少二次重點校外競賽獲獎(或者一次重點

校外競賽獲獎加上取得 1 張乙級以上證照)，得依本校規定申請發給學

程證明。 
2. 學程課程規畫： 

課程名稱 必（選）

修 

學分/

學時 

修得技能（證

照） 

對應職類 備註 1 備註 2 

品牌行銷 選修 3/3 
 電子商務認

證 

 電子商務管

理師 

 商務企劃能

力檢定 

 服務品質專

業師證照 

 ERP 軟體應

用師 

 門市管理乙

級證照 

 網路行銷企

劃師 

 企業管理人員 

 行銷管理人員 

 微型創業者 

 電子商務相關

人員 

 門市管理人員 

 通路開發業務

人員 

 網路行銷人員 

 金融業從業人

員 

 行動支付行銷

企劃人員 

行銷系開

課 

大 1下學

期 

服務業品

質管理 
選修 3/3 

工管系開

課 

大 2上學

期 

電商平台

營運管理 
選修 3/3 

資管系開

課 

大 2下學

期 

行動支付

與電子商

務 

選修 3/3 
財金系開

課 

大 3上學

期 

兵法與策

略 
選修 3/3 

企管系開

課 

大 3下學

期 

校外實習

或暑期校

外實習 

選修 3/0  

 

註:表列課程為學程依據，各學期實際開課以教務處學程資訊網所登錄課程為準。 

六、 其他補充事項 



 

A-1 

1. 學生欲修讀本學程，請至本校教務處「學程資訊網」登錄。 

2. 本規劃書未規定之事宜，依「健行科技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」之規定

辦理。 

3. 本規劃書經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

